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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6_9B_c65_584417.htm 一、军校招收地方应届高中生

有关政策 1、军队院校何时接受报名？ 答：军队院校报名时

间与普通高等学校报名时间同步进行，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高考之前填报志愿；第二种是高考结束之后、成绩

公布之前、估分填报志愿；第三种是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填报

志愿。具体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委员

会办公室确定，并通知考生。 2、怎样填报志愿？ 答：志愿

报考军队院校的应届高中毕业考生，须填写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提供的《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志愿表》。填写时注意在“提前单独录取”栏内写清

所要报考的军队院校名称和专业。 3、军队院校以何种方式

录取？ 答：军队院校招生实行提前单独录取，坚持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从政治考核、面试和

体检合格的考生中，区分男、女生，按军队院校招生专业计

划数的120%投档，军队院校招生办公室按专业计划数从高分

到低分依次确定录取对象。分数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专业

学科成绩好的考生。未被军队院校录取的考生继续参加普通

高等学校的录取。军队院校同其他普通高等学校一样全部实

行远程网上录取。 4、哪些考生可优先录取？ 答：省级以上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单科竞赛获奖者、有文体专长并

获得省级以上相应证书者、军队干部子女、烈士子女，可在

投档比例范围内优先录取。 5、军队院校是否录取非第一志

愿考生？ 答：军队院校在录取工作过程中，当第一志愿上线



考生数量不足时，可扩大到第二志愿或服从调剂的上线考生

。非第一志愿考生的录取，仍按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进行，

招生院校不得拒录非第一志愿高分考生。录取考生时如院校

指挥类专业出现生源不足，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应积极调剂

生源。如重点院校指挥专业通过调剂生源仍然不足，经报全

军招生办公室同意后，可在一类本科最低录取控制线下依据

考生分数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次投档，但不得低于二类本

科录取控制线。各招生院校不得将招生指标调剂到其他省(区

、市)。 6、军队院校录取工作还有哪些规定？ 答：军队院校

录取过程中，增加分数或降低分数投档的条件，按教育部有

关规定执行，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加分条件，只取其中最高

一项分值。 7、新生入学后享受哪些待遇？ 答：新生入校后

，由院校组织进行政治考核和身体复查，复查合格者，取得

学籍和军籍，享受部队供给制学员待遇，每月按标准发放津

贴费，学习和生活费用由军队承担。其家庭享受军属待遇。

学员学习期满，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德、智、军、体

等方面考核合格，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者，授予相应学位。毕业学员由院

校根据总政治部下达的分配计划，统一分配到军队系统，任

命为军官或文职干部。毕业学员可按照有关规定报考硕士研

究生，特别优秀的可免试推荐硕士研究生。 8、学员毕业后

，享受什么职级待遇？ 答：指挥专业毕业的学员，大学专科

毕业定正排职，授予少尉军衔；大学本科毕业生定副连职，

授予中尉军衔。工程技术专业毕业的学员，本科毕业生定专

业技术13级，授专业技术中尉军衔。 二、国防生招生有关政

策 1、哪些学校承担国防生培养任务？ 答：目前承担为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培养国防生任务的普通高等学校共有117所（具

体名单见下表），均为国家部委直属高校或者学科优势明显

的省属高校，以理工类、综合类院校为主，其中国家“211工

程”院校69所。 2、国防生报考对象应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答：①符合公民应征服现役的政治条件，思想品德优良，志

愿从事国防事业，毕业后服从军队分配；②参加全国普通高

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被录取的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或者保送

生；③参加高考时的年龄不超过20周岁（截止当年8月31日）

，少数民族考生年龄可放宽1岁；④身体心理健康，未婚，符

合《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志愿到边远艰苦地

区工作的党员、学生干部、三好学生或者特长生，以及少数

民族学生，优先招收。 3、报考国防生如何填报志愿？ 答：

国防生招生实行提前批次录取。考生应在学校组织填报高考

志愿时，对照当年的国防生招生计划，填报招收国防生的普

通高校及相关专业。具体报名时间、方法由所在省（自治区

、直辖市）招生办公室确定。填报国防生志愿后，如不具备

国防生录取条件或因计划限制未被录取的考生，不影响其他

志愿的正常录取。 4、国防生以什么方式录取？ 答：国防生

录取工作由招生院校负责，军队驻校选培办协助，实行远程

网上录取。统考成绩达到报考院校招生专业在招生地区的录

取提档分数线，且参加军队组织的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检均

合格的考生，由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依照考生分数从高到低

的顺序，按招生计划的120%数量投档，招生院校从中择优录

取。生源不足时，从服从调剂的合格考生中调剂录取。 5、

考生被录取后需办理哪些手续？ 答：考生被录取为国防生后

，高校将《国防生培养协议书》（一式三份）随录取通知书



一并寄送学生本人。入学报到时，学生将本人及家长签名（

盖章）的协议书递交军队驻校选培办，高校和军队驻校选培

办组织复审复查。复审复查合格者，协议书由高校和驻校选

培办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报请军队上级单位政治部批准后

，正式确认国防生资格。 6、对国防生享受奖学金有哪些规

定？ 答：国防生在校期间享受军队提供的国防奖学金，奖学

金由学杂费和生活补助费两部分构成，其中学杂费由军队与

高校直接结算，生活补助费由驻校选培办逐月发放给国防生

本人。国防奖学金标准根据高校学费不同和市场物价变化适

时调整，目前的标准为10000元/年。国防生还可享受所在高校

其他非义务性奖学金，但不得享受其他义务性奖学金。 7、

国防生毕业时如何分配？ 答：国防生毕业时经高校和军队驻

校选培办综合考评合格者，按照《国防生培养协议书》分配

到军队工作。分配岗位和去向按照专业对口、人尽其才的原

则合理确定，在满足军队工作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兼顾本

人意愿。国防生毕业后，主要补充到部队专业技术岗位，部

分适合担任指挥干部的，可补充到指挥岗位任职。 8、国防

生毕业后如何确定职级待遇？ 答：毕业国防生享受同职级（

衔）军队现役干部各项待遇。首次确定职级、评授军衔、评

任专业技术职务以及住房分配，毕业国防生与同期入军校学

习的毕业学员相同。根据军队有关政策规定，本科毕业生定

为副连职（或技术13级）、中尉军衔（或文职8级）。毕业国

防生的军龄，夏季毕业的从报到当年6月30日起算，春季毕业

和实行弹性学制于其他时间毕业的，从到军队报到之日起算

。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高考网（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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